送达方式及地址确认书
	债务人
	东莞市富邦科技应用材料有限公司

	告  知  事  项
	1.债权人保证所提供的送达方式及地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有效性，送达方式及地址信息适用于本案各个阶段及各项事宜，即自债务人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该案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止（以法院作出终结该案破产程序的裁定日期为准）。如因债权人提供的送达方式及地址信息不准确，导致该案的相关材料无法送达的，由债权人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2.如债权人送达方式及地址信息发生任何变更，债权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立即以书面方式通知管理人；否则，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bookmark: _GoBack]3.管理人可基于案件实际情况选择送达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向债权人送达本案项下相关材料，且管理人可优先选择电子送达的形式向债权人送达各类文件、文书、通知等。管理人通过特快专递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寄出相关材料之日起的第二日为送达之日；管理人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发出邮件当日为送达之日；管理人通过QQ、微信、短信等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发送当日为送达之日。

	债 权 人 送 达 信 息
	债权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收件人
	

	
	送达地址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注：电子邮箱将用于接收参加债权人会议信息等重要通知，请确保该邮箱可及时正常收件。该邮箱地址与《债权申报登记表》不一致的，以此《送达地址确认书》为准。）

	债 权 人 确 认
	本人已经详细阅读了告知事项，并同意管理人采取邮寄、短信、QQ、微信平台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文件。本人保证上栏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正确、有效。若变更送达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将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未及时告知管理人导致相关文书不能送达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债权人（签章/按手印）：                                      
年  月  日



